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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长流镇长康路海南立海复合肥
有限公司，违法占用林地建设，
使用木材作为燃料，生产时产生
的烟尘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

儋州木棠镇入口的十字路口有
数家砖厂、木材厂和砂场，噪音
严重，没有取得任何环评手续，
污染严重。

琼海市新市乡加文村程林橡胶
厂，散发恶臭，影响周围居民。

东方市四更镇旦场村有大概
1000亩左右的塘，进行螃蟹和虾
的养殖，放苗前使用农药消毒，
废水直接排到大海，养殖过程中
产生的养殖废水不经处理直接
排入大海。2018 年启动退塘还
林政策，镇政府已经进行了评
估，因资金没到位，没有实质性
进展，村民还在继续养殖。

临高县波莲镇太坡村文澜江河，
有私人采砂，有一艘移动的采砂
船，采砂导致水土流失。

黎安镇黎安港海面有数家养殖
鱼排和海边虾塘，养殖污染海
水。

2017 年 12 月 20 日，海南陵水御
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御
海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海南陵水
润达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海南陵
水晶水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等
以建设海南陵水风车国际度假
村B1区的名义，将海边200米潮
位线的海防林全部砍伐、侵占，
严重破坏和侵占小赤岭的海防
林，破坏生态环境。

白沙七坊镇木棉村200米处的白
沙浦棉橡胶加工厂，生产期间散
发恶臭，影响周边居民。加工厂
距离木棉河 200-300 米，所在河
段水质为灰绿色，散发异味，进
入珠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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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现场仅有一名老人留守看管厂区，公司法人代表在2016年厂房被强制拆除后，对我区提起诉讼，2016年底经海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判决驳回后离岛，我区多次与其联系未果。
（一）违法占用林地建设的问题核实情况

海南立海复合肥有限公司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长康路与南海大道交叉口处北侧约300米处，该公司与海口市秀英区
长流镇迈万（文彬）经济合作社于2007年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了约17.6亩荒地作为建厂生产农用肥料之用。区农业农
村局经套《海口市林地保护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以及根据海口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林地控制线”布局
图，该公司用地范围不在海口市规划林地范围内，但该公司无法提供相关用地手续。经秀英区国土资源执法大队再次核实，发
现海南茂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07年因未经国土部门批准，擅自占用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迈万村集体土地建设肥料加工
厂，占地面积为9052.26平方米（合13.578亩），其中包含了海南立海复合肥有限公司的建筑物和构筑物部分。原海口市国土资
源局于2012年10月16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市土资执字[2012]855号），要求其1.限期拆除地上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
原状；2.按项目占地面积所认定的违法占地面积9052.26平方米处以每平米30元罚款，即罚款271567.8元。因违法当事人逾期
未履行，市国土资源局于2013年3月11日向秀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以当事人承包土地面积与实地测量面积不符予
以驳回。至2016年4月结合海南省三年攻坚打违工作及法院不予执行的非诉案件处理最新规定，秀英区组织属地镇政府、城
管、国土等部门于2016年4月29日到实地进行强制拆除，并于当日拆除完毕。
(二)使用木材作为燃料，生产时产生的烟尘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的问题核实情况

该公司2016年4月29日因新建的生产厂房涉嫌违建被依法强制拆除后停产至今。现场检查时，该厂的生产厂房部分已被
推倒、拆除，生产线已经锈迹斑斑，杂草丛生，已不具备再次生产的能力。经对厂区及周边区域的检查，未发现存在使用木材作
为燃料的痕迹。

2019年8月8日上午儋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联合市生态环境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木棠镇政府到现场调查，该路
段上有5家砂场、2家砖厂、1家木材厂和1家水泥制品厂，其中5家砂场已在前批环保工单处理完毕，现场已无河砂堆放。
（一）锦棠大众环保砖厂总占地面积13.95亩，其中4.14亩为Ⅳ级保护林地，9.80亩为后备林地。该砖厂自2018年9月20日开始
经营，原营业执照名称为儋州木棠锦棠砖厂。后因经营问题，原经营者不再经营该砖厂，并于2019年5月21日注销营业执照，
现由黎有珠等人接手经营，尚未办理新的营业执照。现场检查时，该环保砖厂未生产、未发现生产噪声，未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二）儋州木棠常绿木材加工厂总占地面积37.30亩，其中25.56亩为Ⅳ级保护林地，11.74亩为后备林地。现场检查时，该厂未生
产，未发现生产噪声，该厂有化粪池，未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三）儋州木棠超凡水泥制品厂总占地面积16.89亩，其中3.90亩为Ⅳ级保护林地，0.16亩为后备林地，1.07亩为园地，11.75亩为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现场检查时，该厂未生产，路面未硬化，该水泥制品厂有化粪池，未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四）儋州木棠有壮环保砖厂总占地面积 6.08亩，其中 0.83亩为Ⅳ级保护林地，2.09亩为后备林地，3.16亩为其他独立建设用
地。现场检查时，该厂未生产，路面未硬化，未发现生产噪声，未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经过调查核实，木棠镇入口处确实存在群众反映的砂场、砖厂以及木材厂，情况部分属实。

1、琼海程林橡胶贸易有限公司有环评及验收手续，2007年12月13日琼海程林橡胶贸易有限公司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2013年2月27日琼海市国土环境资源局下发《关于琼海程林橡胶贸易有限公司橡胶加工厂标胶生产线污水处理设施改扩
建竣工验收意见的批复》（海土环资建字〔2013〕17号）；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年版）第十六项44条橡胶制品
业291里表明，橡胶制品业的实施时限是2020年，目前排污许可证正在办理中。核查组沿该厂厂界围墙外围现场巡查。巡查发
现该厂界外围某些点位，某些时刻有不浓烈的异味，异味断续不常。
2、核查组经现场与该厂的法定代表人了解到，为减少该厂对周围大气环境的影响，落实企业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自2018年5月
以来，该厂从江苏名业机械有限公司引进具有除臭成熟技术的喷淋塔式除臭装置，进行厂区除臭，去年已安装调试完毕并投入
运营三部，今年安装调试投入运营一部，近期将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异味监测。目前委托监测委托合同已签订，下一步该厂将
根据监测结果决定是否增装喷淋塔式除臭装置。
3、经核查组现场核实，该厂已在不同的产品车间陆续安装了四部喷淋塔式除臭装置，其中干胶生产车间三部，乳胶生产车间
一部。

2019年8月8-9日，东方市生态环境局、东方市农业农村局先后联合四更镇政府，组织人员到达现场展开调查，通过走访村委会
人员、现场勘察、调阅材料等方式进行调查核实。经核实，该村现有低位池1000余亩，养殖品种主要为青蟹，养殖方式依靠涨潮
自然纳水进行养殖，投料少，少排水。养殖户在投苗放养前对池塘消毒以茶麸、生石灰为主，从未使用农药进行消毒。现场未发
现有死鱼死虾，也未发现有养殖废水直排大海的情况。今年 3月份，原海洋与渔业局和四更镇政府组织开展水产养殖清退工
作，共测量和评估23户700多亩池塘，但由于资金不到位及机构改革，清退工作进展不大。

2019年8月7日15时临高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冼宝辉副局长带领三大队钟俊、符建松等执法人员联合临高县水务局、波莲镇政府
工作人员前往波莲镇太坡村开展调查工作。经了解，当地村民最近几日发现有人在文澜江波莲镇太坡村河段非法采砂，已作业
两个晚上，均是在半夜开始作业采砂，但 6日半夜没有作业。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找到采砂点。该采砂点比较隐蔽，地势复
杂，现场破坏程度轻微，岸上有大约4m3的砂堆。经勘查，现场开采的砂粒没有运出去的迹象，在采砂点草丛里发现铺设的采砂
管道，河边有一艘隐藏在草灌丛的小型抽砂船。执法人员当场捣毁发现的采砂管道和小型抽砂船，依法取缔该非法采砂点，现
场未发现违法主体。
存在的问题：文澜江波莲镇太坡村河段非法采砂，已作业两个晚上，均是在半夜开始作业采砂。现场破坏程度轻微，岸上有大约
4m3的砂堆。

（一）2019年8月7日下午，陵水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生态环境局和黎安镇人民政府等相关部门到现场进
行核查。经核查，陵水县生态环境局环境监测站于2019年5月和2019年7月对黎安港海域海水水质采样监测（具体详见监测报
告），监测结果显示黎安港海域水质为优。接到投诉文件后，陵水县生态环境局在2019年8月10日委托海南国为亿科环境有限
公司对该区域海水水质进行取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水质为优。
（二）黎安港内现有渔排养殖户203户，面积119944.52平方米。截止目前黎安镇人民政府已完成对203户养殖渔排的测绘和评
估工作，并已完成养殖渔排拆除13户，面积11338.27平方米。
（三）黎安海边共有鱼（虾）塘共169户，总面积4943.13亩。已完成退塘45户，累计退塘面积2295.02亩；未完成退塘124户，面积
2648.11亩，其中，黎明村委会未完成退塘13户，191.40亩；黎安村委会未完成退塘11户，192.67亩；黎丰村委会未完成退塘2户，
134.50亩；后岭村委会未完成退塘46户，1130.16亩；岭仔村委会未完成退塘52户，999.38亩。

2019年8月7日下午3时30分至6时10分，由陵水县组织林业局、自规局、生态环境局、住建局、英州镇政府等单位相关人员到海
南陵水晶水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建设“海南陵水风车国际度假村B1区”现场，按照各自职能业务开展调查、询问、取证等相关工
作。经现场调查核实：

（一）现场建设情况。“海南陵水风车国际度假村B1区”项目（即：海峡两岸和平发展中心和海南两岸青少年活动中心），位于
《陵水风车国际休闲度假村控制性详细规划》B1地块范围内，规划用地性质为旅游度假用地，该控规于2010年12月经省住建厅
批复实施。该项目于2010年12月由原住建局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地字第469034201002799号）；2014年3月由县人民政
府核发《土地使用权证》（陵国用（英）第14542号）(原国有土地证于1993年取得，土地权属为海南成懋旅业开发有限公司，2013
年经省商务厅批准，对该公司分设，海南陵水晶水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依法取得B1地块《国有土地使用证》（陵国用（英）第
14542号），土地使用权面积170.42亩在原海南成懋旅业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国有土地证用地范围内)；2018年5月由原县规划
委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4690342018051601 号）；2018 年 6 月由县住建局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4690282018061410201、4690282018061410101）。目前，该项目已按规划建设完成。
经核实，该项目用地红线面积170.4亩，其中有61.3亩位于总体规划林地范围内，为避免项目建设对海防林造成影响，编制建设
方案过程中均已要求建筑退出海岸带最高潮位线200米进行建设，项目建设内容由3栋多层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为33090.80
平方米。该项目建设均已按报批内容全部建设完成，且均已退出海岸带最高潮位线200米以外。

（二）涉及海防林情况。海南陵水风车国际度假村B1区建设项目位于英州镇赤岭村沿海一带，边邻的海岸长420米，面积64
亩，该项目用地面积为170.4亩，陵水县“多规合一”规划为林地的面积61.3亩。该项目建设方案建筑物退出海岸带最高潮位线
200米，项目建设内容由3栋多层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为33090.80平方米，我县“多规合一”规划为林地的61.3亩地按规划的林
地用途进行保护利用。现场核查，海南陵水风车国际度假村B1区边邻的64亩海防林长势良好。

（三）公司关系情况。B1区项目由“海南陵水晶水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陵水御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海南御
海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是同一公司（公司更名）。公司建设项目不在B1区范围里。海南陵水润达科技有限公司实为农业科技开
发项目公司，位于东线高速路北边，开发建设项目距离B1区约有5公里远。

2019年8月7日上午，白沙县收到交办件后，县政府县长胡翔立即作出指示：由何方长副县长作为包案领导，县生态环境局为牵
头单位，组织县农业农村局、县水务事务中心、七坊镇人民政府等单位迅速赶赴实地核查并及时汇报。县生态环境局当天上午
组织各单位联合到实地针对信访反映问题开展核查。现场检查时，因受台风“韦帕”及连续降雨影响，原料短缺，浦棉胶厂暂停
生产，企业污染防治设施、在线监控设备等运行正常，厂区西南侧八亩田河河水及木棉溪溪水水色正常，未见举报反映的灰绿
色，经巡河员巡查记录反映，2019年以来未见八亩田河河水出现异样，现场对浦棉胶厂污水处理站排水口、八亩田河及木棉溪采
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浦棉胶厂污水处理站排水口出水水质达标，八亩田河及木棉溪水质均为Ⅱ类水。
2019年8月8日，县政府县长胡翔再次组织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到浦棉胶厂督察整改进度，要求浦棉橡胶加工厂要进一步加
强环保设备的维护管理，继续确保环保设备设施安全高效运转；县科工信局、县生态环境局等部门进一步加强监管与指导，确保
各项环保指标持续达标；县环境保护监测站对浦棉胶厂周边的硫化氢、氨气两项无组织废气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排放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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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加强对该企业的巡查管控，如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查处。

（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对5家砂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砂场经营者
已于2019年7月21日将堆放的砂石清理干净。
（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木棠镇入口的锦棠大众环保砖厂无照经营情况
进行调查取证，下一步将立案查处。
（三）市生态环境局对锦棠大众环保砖厂、儋州木棠常绿木材加工厂、儋州
木棠超凡水泥制品厂、儋州木棠有壮环保砖厂4家未办理相关环保手续的
情况进行立案查处，并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组织对四个项目立案查处工作。

1. 安装喷淋塔式除臭装置四部。2.8月中旬，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异味监
测。

市农业农村局进一步完善《东方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年》，待规
划调整完善后，如该养殖区域处在禁养区等不符合规划范畴内，市农业农
村局将按《东方市水产养殖场关停清退工作实施方案》的规定，按时在2020
年12月底前完成不符合规划水产养殖场（户）清退任务；如该养殖区域处在
养殖区或限养区内，市农业农村局将指导其规范养殖。

一是现场捣毁非法抽砂设备设施，对岸上砂堆进行推平，填补采砂作业造
成的破坏，二是加强该河段的巡查力度、对波莲镇太坡村加大宣传教育，引
导当地村民发现非法采砂行为及时举报，坚决打击非法采砂违法行为。三
是举一反三，按《临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打击非法采砂工作领导
小组的通知》和《临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高县开展联合打击河
道非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的要求，在全县开展打击河道非法
采砂行动。
目前捣毁文澜江波莲镇太坡村河段非法抽砂设备设施，加强该河段的巡查
力度，加大宣传教育，正在开展打击河道非法采砂行动。

(一）根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年)》，明确养殖禁养区、限养区
和养殖区。黎安镇黎安港内不再保留有渔排养殖，黎安海边的鱼（虾）塘养殖
将逐步取缔，只保留规划中养殖区内360亩鱼（虾）塘用于发展热带水产南繁
苗种。因此，黎安镇人民政府已对黎安港及其周边现有养殖情况进行全面摸
底排查，建立台账，绘制清理整治作战图，有序推进养殖整治工作。
针对黎安港内渔排养殖问题，陵水县组织开展养殖渔排整治工作，印发实
施《黎安镇黎安港养殖渔排和海上餐厅拆除清理工作实施方案》，控增量、
去存量，严控污染源头，实施挂图作战。截止目前已完成黎安港养殖渔排
拆除13户，面积11338.27平方米。针对黎安海边鱼（虾）塘养殖问题，陵水
县组织开展退塘还林还湿工作，印发实施《黎安镇退塘还湿还林工作方
案》，坚决取缔不符合要求的鱼（虾）塘养殖行为，截止目前已完成退塘 45
户，退塘面积2295.02亩。与此同时，陵水县严守“生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
变差”底线，在实施整治工作的同时，积极引导符合规划条件的养殖场推行
生态养殖，安装尾水处置设施。

（二）加强日常监管，及时掌握水质情况，保障整治效果，推动水域生态
环境管理常态化。
问题解决情况：目前，陵水县严格按照《黎安镇黎安港养殖渔排和海上餐厅
拆除清理工作实施方案》,《黎安镇退塘还湿还林工作方案》等有序推进黎安
港养殖渔排鱼（虾）塘养殖整治工作，截止目前已完成对港内203户养殖渔
排的测绘评估工作，已完成拆除养殖渔排13户，合计11338.27平方米。黎
安海边鱼（虾）塘共 169 户、4943.13 亩，已完成鱼（虾）塘退塘 45 户、面积
2295.02亩。

为实时掌控黎安港海域水质环境状况，陵水县在黎安港海域布设海水
水质监测站位，进行全年水质环境监测，及时掌握水质情况，加强日常监
管，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清退整治效果，推动近海水域生态环
境管理常态化。同时，加强黎安基础设施建设，在黎安修建污水处理厂，收
集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污水处理厂项目已在推进当中。
陵水县将加强养殖项目建设和运营期的生态环境监管力度，以发展绿色海
水养殖为重点，与此同时，加大宣教力度，提升养殖从业者环境保护意识，
推进海水养殖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1、由县林业局做好计划，加强管理，适当加密补种多品种本土树种，形成绿
化海防林带。
2.要求英州镇区域的护林员加强日常巡查，加大监管力度，防止滥伐行为。
3、针对管理不到位，造成零星枯死树木，责成公司要及时更换，定期管护，
确保成活率。
问题解决情况：制定补种计划，由公司负责在200米岸线内原有海防林的基
础上，加密补植椰子树127株，其他本土树种350株。计划在10月份完成。
要求公司加强海防林管护，确保成活率；加强卫生管理，注意森林防火。

处理：一是县生态环境局下达《关于加强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浦棉
公司加强污染防治工作，对因清理排污沟时掀开的盖板，要及时复盖；废水
胶应采取密闭方式存储，以减少臭味散发，在污水处理站排水槽建设遮雨
棚。
二是农业农村局、七坊镇人民政府严格落实河长制工作，巡河员加强八亩
田河、木棉溪浦棉胶厂段的巡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整改：2019年
8月7日当天，浦棉胶厂已将未复盖的盖板全部覆盖；2019年8月8日，浦棉
胶厂已建成污水处理站排水槽遮雨棚。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